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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藏的新厂开业了，公司已经走出困境，业绩蒸蒸日上……”前
段时间，当我对重庆 A科技公司 （下称“A科技公司”） 进行电话回访时，公
司负责人熊先生详细告诉了我企业的发展近况。

数年前，因为牵扯一桩千万债务的担保纠纷，熊先生执掌的 A科技公司接
连遭遇企业资金被强制执行、资金链断裂等困境，一度濒临破产。如今，在重
庆市两级检察院接力监督下，该公司终于卸下债务包袱，获得重生。

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

企业易主留下诉讼纠纷

2015年 3月，熊先生满怀信心地从 A科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手中收购
了该公司80%的股份，成为A科技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在熊先生看来，A 科技公司虽然规模小、盈利少，但发展前景非常可观。
正当熊先生带领着公司的研发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A科技公司却突然被卷
入了一场法律风波中。

原来，早在 2014 年 6 月，A 科技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某就向银行借款
1000万元，并代表该公司与担保公司签署了 《保证反担保合同》。2015年 4月，
王某无力清偿到期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担保公司按约定履行担保责任
后，一纸诉状将王某和A科技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2015年12月，法院一审判
决王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近 1200万元，判决 A科技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这就意味着，如果王某还不上钱，A科技公司就要偿还全部债务。

听闻此消息后，熊先生多次找到王某进行沟通。但王某坚称，自己提供的
房产足以偿还债务，劝熊先生不必担心。同时，经核实，熊先生得知王某的房
产价值不菲、足以抵债，且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担保公司也未就该案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加上王某的再三保证，出于对王某的信任，熊先生暂时放下心
来，继续经营公司。

巨额债务让企业深陷危机

A 科技公司没受到官司影响，熊先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便继续带领公
司一门心思搞发展。这些年来，A科技公司在熊先生的带领下，取得了多项自
主研发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双项认
证，还在成都、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员工人数也增至180多人。

然而，让熊先生始料未及的是，这样一家前景一片向好的企业，还是被
债务问题拖向了破产的边缘——王某的抵押房产因另一案件被其他法院保
全，2020年解除保全后又遭遇房地产贬值，担保公司仅就王某的房产执行到
300万元，于是向法院申请对负有连带责任的 A 科技公司强制执行剩余的 900
余万元。

随后，A 科技公司账户里的资金被法院陆续执行，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
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外融资也变得异常困难。而且这笔巨债一旦被
全部执行完毕，公司必将面临倒闭，上百名员工也将面临失业……熊先生为此
陷入了极度焦虑之中。

2020年12月，申请再审被法院依法驳回后，一筹莫展的熊先生抱着最后一
线希望向我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接力监督助企业起死回生

受理案件后，我们深入审查卷宗、充分研判法理、厘清监督思路。通
过调查核实，我们发现 A 科技公司在与担保公司签订 《保证反担保合同》
时，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王某一人的签字，这违反了公司
法的规定，属于王某的越权代表行为，而担保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未尽
到应有的审查义务，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A 科技公司不应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2021年 3月，我院依法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督促法院再审该案。然
而，法院却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案涉 《保证反担保合同》 有效并无不当，故
决定不予再审。案件由此陷入了僵局。

“A科技公司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不能因为王某个人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
利益。原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必须依法跟进监督，推动法院再审改判，
还A科技公司公道。”经过充分讨论，我院依法向重庆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跟进监督是实现民事检察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双重效果的重要方式，本
案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且涉及对民营经济的依法平等保护，符合跟进监督
条件。”审查完厚厚的案卷后，重庆市检察院支持了我院的提抗意见。随后，
重庆市检察院依法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推动该案进入再审程序。

2023年 2月，重庆市高级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案涉 《保
证反担保合同》无效，A科技公司无须对近千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拿到法院的再审判决书后，熊先生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就这样，重庆市两级检察机关经过接力监督，使 A科技公司卸下了债务负

担，彻底摆脱濒临倒闭的困境而获得重生。如今，A科技公司的智慧工地管理
系统经过实际运行和推广后，已经服务了 3000多个项目，业务覆盖全国 220个
城市。

重生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刘亚军 韦亚男

高速公路上，零星石子从行驶中
的 货 车 上 散 落 ， 击 中 了 后 车 挡 风 玻
璃。事故处理过程中，因案件管辖权
存在争议，受害方李某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日前，经山东省济宁市检
察 机 关 深 入 调 查 ， 查 实 事 故 发 生 地
后，依法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促使
法院对该案登记立案，当事人合法权
益得到有效保障。

“飞石”砸车
责任明晰赔偿难

2024年1月的一天，李某驾车行驶
在从山东省济宁市前往菏泽市的高速
公路上。当车开到一辆货车后方时，
他 听 到 自 己 车 子 的 正 前 方 突 然 发 出

“啪”的一声，紧接着是玻璃裂纹扩散
的“嗞嗞”声。他这才发现，从前方
货车上散落的“飞石”，不偏不倚地砸
中了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

事故发生后，李某第一时间摇下
车 窗 向 前 车 鸣 笛 ， 示 意 其 停 车 。 之
后，两车停靠在了路边的应急车道上。

李某和货车驾驶员张某下车查看
了车辆受损情况。双方就事故责任及
赔偿数额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
意见。为有效解决此事，张某分别联
系 了 高 速 交 警 和 菏 泽 市 某 保 险 公 司

（下称“保险公司”） 处理。交警出具
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在
此 次 交 通 事 故 中 负 全 责 ， 李 某 无 责
任。双方在认定书上签字认可。保险
公司也对该事故进行了登记备案。

几天后，李某将车辆维修单据交
给 张 某 ， 由 他 报 至 保 险 公 司 申 请 理
赔。而保险公司却认为李某的车辆维
修费用过高，不认可赔付金额，建议
他通过诉讼解决。

2024年2月，李某就这起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起诉至济宁市某县法院，并
提交了起诉材料。然而，李某等来等
去，等到的不是立案通知，而是来自
法院的回复：因事故发生地不定，该
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建议向被告住所
地菏泽市某县法院起诉。

无奈之下，李某又转向菏泽市某
县法院咨询，该院工作人员以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地是济
宁市某县为由，建议其向事故发生地
法院起诉。

接连去了两地法院，均没能成功
立案，这令李某非常不解：一起简单
的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明晰，正常
情况下提交完所需资料，保险公司核
定完毕，经过诉讼确认后便能顺利理
赔。可他遇到的这个小纠纷，怎么就
变成了一个无处管辖的大难题。

因张某住所地和保险公司驻地均
为 菏 泽 市 ， 为 保 证 案 件 得 到 公 正 处
理，李某更倾向于在济宁市某县异地
审理该案。于是，2024年10月，他向
济宁市某县检察院申请了审判活动违
法监督。

调查核实
真相逐步显现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由包含事故发生
地、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即原告
在起诉时享有法定选择权，该权利受
到法律的保护，不可被随意剥夺。济
宁市某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

察官重点围绕案件焦点——管辖权问
题展开调查核实。

经初步审查书面材料，检察官发
现，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记载的事故发生地为某高速公路济宁
市某县段303公里处，而承保货车保险
的保险公司系统内报案信息记载的车
辆出险地为菏泽市某县。二者对事故
发生地的记录并不一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交管部门与
保险公司对事故发生地认定不一？承
办检察官分别前往高速交警大队和保
险公司了解情况。

在交警大队，检察官通过查询交
警事故处理系统，调取到出警人员现
场拍摄的两车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上时的车体轮廓及车牌信息等照片4
张，但无法根据这些照片判断出两车
停靠的具体位置；查询出警时同步上
传的GPS定位信息发现，当时因定位
系统偏移，相关信息所显示的事故发
生地位于济宁市某县某村，该地到某

高速公路的最近距离约1公里。
与此同时，承办检察官找到当时

的出警人员询问详情。出警人员向检
察官陈述了当时的出警经过，并出具
了书面补充说明，称事故发生地位于
某 高 速 公 路 菏 泽 方 向 303公 里 处 的 一
块指示牌附近，大概位置在某村正南
方，地图显示该处属于济宁市某县。
该地址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
的一致。

紧接着，承办检察官又前往保险
公 司 了 解 情 况 。 该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表
示，事故发生后，因公司驻地距事故
发生地较远，工作人员未前往事故现
场勘查，公司系统内报案信息中记载
的出险地是由货车驾驶员张某自行提
供的。

因保险公司系统记载的出险记录
系事故当事人张某一方自行陈述，保
险公司未派员进行现场勘查，证据形
式仅为传来证据，且保险公司与张某
均为被告，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而
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及书面补

充说明系特定行政部门在处理交通事
故案件时出具的书证，具有较高的证
明力，将其作为确定管辖权的证据具
有更优效力。据此，承办检察官初步
判断，事故发生地为济宁市某县的可
能性较大。

从地图上看，事故可能发生路段
横穿两市三县区，区域接连交错，稍
有偏移便会导致管辖地变更。为精确
认定事故发生地，承办检察官在掌握
了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决定亲自前往
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确认事故发生地
事故赔偿款到账

承办检察官首先来到了某高速公
路菏泽方向303公里处指示牌下方的高
架 桥 墩 处 ， 通 过 走 访 周 边 村 的 村 干
部、村民，查明该位置所属高速公路
系占用济宁市某县某村集体土地建设
而成，GPS定位偏移地即为该村。

随即，承办检察官驾车来到某高
速公路菏泽方向303公里处指示牌附近
的应急车道开展调查，因案涉事故发
生在2024年2月，距调查时间已过去8
个多月，原生现场痕迹难以取得。

由指示牌处向西行驶约6公里，检
察 官 发 现 了 标 有 “ 济 宁 界 ” 的 标 识
牌，也就是说，只要能确定事故发生
地位于该标识牌以东，便能认定事故
发生在济宁市某县而非菏泽。

承办检察官遂向申请人李某询问
事故发生时的细节。据李某回忆，双
方 发 生 事 故 后 ， 其 鸣 笛 示 意 货 车 停
车，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示意截停等操
作，当时车辆时速约为120km/时。案
涉两车停驶于应急车道后即报警，因
此车辆停驶处应为事故第二现场。

当时，车辆系自东向西行驶，根
据 日 常 经 验 法 则 ， 即 使 按 照 最 高
120km/时的速度推算，事故第一现场
也应该是在双方停靠地向东约2公里
处，由此可彻底排除事故发生在菏泽
辖区的可能。

为验证推算的准确性，检察官驱
车从案涉高速公路303km指示牌处反
向进行了道路模拟测试，以120km/时
的时速，自菏泽向济宁方向行驶1分钟
后，车辆GPS定位结果印证事故第一
现场的确位于济宁市某县。因此，当
地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应依法受
理李某的起诉。

2024年10月10日，济宁市某县检
察院向该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敦促
该院严格规范立案登记审查程序，尽
快对该案立案审理，依法保障当事人
的合法诉讼权益。同日，法院受理了
该案。

2024年12月4日，法院经简易程序
审理，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李某的全
部诉讼请求。不久，保险公司将赔偿
款交付李某。至此，这起交通事故赔
偿纠纷案画上了句号。

承办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司法实践中，因高速公路往往横跨
多个地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
事故，如遇交警出警执法不规范，加之
案涉双方缺乏固定证据的意识，有时
会出现难以认定事故发生地的情况，
进 而 引 发 维 权 难 问 题 。 在 办 案 过 程
中，经与法院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得知，
本案所涉问题并不唯一，遂就该类型
案件中如何进一步做好当事人诉讼引
导工作及释法说理工作向承办法官进
行了口头建议，相关建议得到承办法
官的认可。法官梳理出存在类似情形
的一起案件后，及时进行了立案审理。

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被前车散落的石子砸中挡风玻璃，事实清楚、责任明晰，受损车主
却因案件管辖权问题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车主申请监督后，检察官开展亲历性调查，确认了
事故发生地，敦促法院依法立案——

“飞石”砸车归哪儿管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应 勇
强 调 指 出 ，“ 民 事 检 察 工 作 要 坚 持
把 对 诉 讼 活 动 的 监 督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进 一 步 提 升 监 督 办 案 质 效 ”。
对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监督，关
键 是 找 准 统 领 法 律 事 实 的 实 质 法
律 关 系 ，进 行 实 质 性 判 断 ，解 决 实
质性问题。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 施 行 立 案 登
记制以来，法院对诉讼要件不应再
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
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对符合法
律规定的，应当及时立案，做到有案
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好当事人的诉
权。本案的出现，系法院工作人员
混淆了管辖权异议与立案登记要件
的概念，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利。

对 于 此 类 问 题 ，检 察 机 关 不 仅
要注重对法院立案程序合法性重点
审查，更应注意对关乎管辖权的全
案证据材料深入调查。要找准监督
切入点，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最大
限度还原事实真相。

此外，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应保
持中立、审慎的态度，在证据间存在
矛盾或瑕疵时，不宜径行认定行政机
关所出具的证据材料的绝对真实性，
要在充分查清有关事实的基础上，结
合日常经验法则，全面科学分析、演
绎推理得出高度盖然的结论，敦促法
院及时纠正违法情形，保障当事人依
法自由行使起诉权，有效解决维权难
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检察官说法

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
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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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
行与被告徐庆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3120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滨湖法
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晶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胡晶晶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3121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汪承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汪承林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3123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汪承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汪承嵩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3127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俞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

行与被告俞敏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3129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滨湖法
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厚丽：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山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丁瀚：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均秤：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山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汪可佳：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国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贺明：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骆
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伟珠：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山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健：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余宗强：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国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春林：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淝
河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莉莉：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
山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玉琴：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国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在滨湖法庭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光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李光周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39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蔡天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蔡天寿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26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黄宝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黄宝山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19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柯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柯泳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46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
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查琨琨、黄竹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包 河 区 支 行 与 被 告 查 琨 琨 、黄 竹 平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2025）皖 0111 民初 240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龙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王龙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98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
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何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

行与被告何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83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
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兰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

支行与被告吴兰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81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
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赵晓龙、安徽雷傲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行与被告赵晓龙、安徽雷傲建材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94 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5年 3月 31日 15时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余锦秀、安徽日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行与被告余锦秀、安徽日朗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83 号，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沈宏军、合肥晟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区支行与被告沈宏军、合肥晟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391 号，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15 时在本院滨
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余后勇：本院受理原告胡玉华与被告余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郎、李德志、沈风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李郎、李德志、沈风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690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童继凤、杨祖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与被告童继凤、杨祖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13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勇、徐祖国、舒先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徐勇、徐祖国、舒先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2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杰、李道勇、董香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李杰、李道勇、董香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699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华明、李家才、孙成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李华明、李家才、孙成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0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赵明清、龚志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与被告赵明清、龚志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65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后小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与被告后小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2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
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谢根发、何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

分行与被告谢根发、何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19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武程、曹小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
分行与被告武程、曹小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73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康学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与被告康学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668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春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与被告胡春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11 民初 268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龙太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肥菲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解

正云：本院受理原告李娇诉被告袁丰丽、解正云、合肥龙太子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合肥菲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鉴定报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补充证
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5 年 3
月 28日 8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瞿福余、合肥皖旅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省九州外事旅游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灵璧县灵城星辰农机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原告石
立秋诉被告姚忠意、孙法祥及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616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